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美利坚合众国农业部 

农业及相关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美利坚合众国农业部（以下简称“双
方”） 
 

注意到：双方于 2003 年 8 月 25 日在华盛顿签署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部与美利坚合众国农业部农业及相关领域合作谅解备
忘录》（以下简称“2003 年备忘录”）在促进农产品贸易增长、农业
生产率提高以及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考虑到：不断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对农业和粮食生产与贸易的影
响，以及人们对科学标准和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和贸
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视； 
 

为了：在科学、平等、互利和共赢的基础上，根据各自国情务
实推进双方在农业科教、政策、管理、经营、标准化和经贸领域的
全面合作与交流； 
 

为了：在增进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紧密的农业合作伙伴
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于 1979 年 1



月 31 日在华盛顿签署并经扩展和修订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以加强中美两国在农业科技领域的双边合作为目的，双方达成协议
如下： 

 
 
 
 

 
第一条  宗旨 

 
本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农业

的双边合作，取代 2008 年 8 月到期的 2003 年备忘录，继续开展
并扩展根据该备忘录开始的项目和活动。 
 

第二条  合作领域 
 

双方将致力于在协商一致的领域内，如科技合作、贸易促进及
能力建设的活动中开展合作，这些活动都将推进双方的农业合作。
所选择的合作重点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在双方各自职权范围内加强动植物卫生、食品安全和检疫等领
域的合作（包括各自自有检验技术和政策的研发、根据国际义



务制定科学措施加强食品安全、能力建设、参与相关国际组织
的活动等）； 

b) 在农产品市场、机构和农村发展方面开展合作； 
c) 推动人们对生物技术、第二代生物能源以及其他新技术的了

解； 
d) 为两国私营企业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和投资创造更好的商业环

境； 
e) 推动在双方权限范围内并经商定的其他领域开展合作。 

 
经商定，双方将鼓励并促成两国的团体进行直接联系，制订长

期的合作项目，以推动贸易、研究、推广服务与培训并确定潜在的
合作活动。 
 

在实施本备忘录的过程中，为引发广泛的兴趣和开展更多的活
动，经协商，双方可能会一致同意在合作项目、贸易促进、能力建
设活动及科技合作交流中邀请两国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和科学界和商
界人士参加。 

 
第三条  实施安排 

 
本谅解备忘录是双方讨论并协调有关农业和农产品事务、促进

双方于职权范围内在科学、技术及贸易方面开展合作活动的框架。



中国农业部和美国农业部及各自所属机构和办公室将安排各自的活
动并使用各自资源，包括支配自身的资金来执行根据本备忘录开展
的合作活动。双方将以协作和互利的方式独立实施各自的活动。 

 
各方应根据各自政府的法律法规参与根据本备忘录开展的合作

活动。所有这些合作活动都应经双方同意，并列入和遵循各项具体
工作计划。总之，双方主要通过交流材料和信息，交流科学家、专
家和培训人员，组织座谈会和专题讨论班，以及联合出版学术报告
等形式实现合作。 
 

第四条  农业合作联合委员会 
 

双方同意继续由农业合作联合委员会（联委会）负责协调农业
合作事宜。联委会的联合主席将由中国农业部长或副部长代表中国
农业部与美国农业部长或副部长代表美国农业部共同担任，或由他
们指定的代表担任。联合主席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可确定联委会的
其他委员以及出席联委会会议的相关单位。双方可视需要也建立其
他委员会或工作组，以有效执行本备忘录。 
 

农业联委会继续指导双方现有涉农工作组，包括由中国农业部
和美国农业部政府代表组成的科技合作联合工作组、高层生物技术
联合工作组、以及高层动植物卫生联合工作组。 



 
双方各任命联络秘书一名，由两部司局级干部担任。联络秘书

是联委会的联系人，为联委会会议提供行政支持。 
 

联委会每两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在两国轮流举行。双方同意
在召开会议之前确定会议议程，并尽力涉及广泛的农业议题，如：
技术交流、信息共享、科学研究、农业政策、国际义务以及农产品
贸易。 

 
第五条  经费 

 
本备忘录中的任何条款都不应使中国农业部或美国农业部负有

花费、承担或划拨任何资金的义务。涉及中国农业部和美国农业部
各种机构之间的资金划拨、服务转移或产权转让的具体工作项目或
活动，需执行单独的协议，并应视可获得的人力、资源和拨款的情
况而定。 

 
双方可根据各自国内法律法规并经一致同意，允许接待方承担

派遣方为了支持本备忘录的实施而在旅行中发生的费用。费用可以
包括，但不限于国内旅费、食宿和交通费。 
 

第六条  知识产权的处理 



 
在依据本备忘录开展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或提供的知识产

权，以及商业机密信息，应受《科学技术合作协定》附录 I《知识
产权》条款的管辖。 
 

第七条  敏感技术的保护 
 

双方同意，在本备忘录执行过程中不应提供因国防或外交关系
而需保护的信息和设备，或不应提供依据各自适用的国家法律法规
而需保密的信息或设备。在执行本备忘录合作活动过程中，如已知
或认为需要此种保护的信息或设备被确认，应立即提请有关官员注
意；同时双方应进 
行磋商，以便确定有待双方同意用于处理相关信息和设备的恰当安
全措施。双方可酌情修改本备忘录，以便将此类措施列入。 

 
第八条  技术转让 

 
双方之间非机密但受出口管制的信息或设备的转让，须遵循各

自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任一方认为有必要，防止此类信息或设备的
未授权转让或再转让的具体规定可写入任何实施协议或项目合同。
应对出口信息加以标记，以便识别出口信息是受到出口管制的，并
识别对进一步使用或转让的任何限制。 



 
第九条  协调部门 

 
根据本备忘录，所指定的协调部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是

国际合作司，在美利坚合众国农业部是海外农业局。中国农业部国
际合作司负责协调中国农业部其他部门参与与本备忘录有关的工
作；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局负责协调美国农业部其他职能部门参与
与本备忘录有关的工作。在关系到本备忘录的情况下，双方将努力
协调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关注的其他政府部门的活动。 

 
第十条  其他协议 

 
    本备忘录的任何条款都不应被理解为损害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签署的任何现有谅解或协议。 

 
 
 

第十一条  最终条款 
 
    本备忘录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本备忘录可经双方书
面同意予以延期或修订。任何一方可于 60 天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另
一方终止本备忘录。 



本备忘录无意产生亦不产生由某一方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美
利坚合众国、其机构、其官员或任何人的、可依普通法或衡平法执
行的、实质性的或程序性的任何权利、利益或信托责任。 

 
本备忘录于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华盛顿签订，一式两

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孙政才部长 

 

美利坚合众国农业部 

 

 

汤姆·维尔萨克部长

 


